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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 六 年 七 月 十九  日 
葵青區議會  

房屋事務委員 會 
第 四 次會議( 二零一六 ) 

 
致 ：葵青 區議會 房屋 事務委 員會  
 
由 ： 黃炳 權議員 、 許祺  祥 議員   
 
日 期：二 零一 六 年 六 月 八 日 
 
議題  ： 德 士古道 資助 出售房 屋 興建 期間 (2016-2019)的措施  
 
內容 ： 

 
德 士古 道 資助 出售 房 屋發 展 計劃 的地 基 工程 將 於 2016 年 6 月 中 展 

開 ，整項 發展預 計於 2019 年底 完成。  
 

這 四年 的工 程， 對 區 內運 輸、 環境 和 民 生會 有什 麼影 響 ？ 房屋 署和 
有 關部門 會有什 麼相 應措施 ？ 

 
現邀請房屋署、運輸署、環保署、水務署、警方及路政署出席會議，  

討論有關事宜，並請各部門提供各項措施的具體資料文件。  
 

 現要求房屋署，水務署及路政署這三個政府部門，提交未來一年在

大窩口區內所進行的工程資料，包括工程詳情、對周圍環境及道路使用

者的影響，以及各項紓解措施。  
 
路政署的回覆 
 

本署於本年 2 月尾收到運輸署就德士古道及大窩口道交界的行人過

路處改善工程發出的施工令，並於今年 5 月初進行了探井勘測工程。本

署發現現有的多組地下公用設施將阻礙有關道路改善工程的進行。待相

關的地下公用設施遷移後，有關的道路改善工程才可展開。本署預計有

關道路改善工程可於今年 1 2 月展開，並於明年 5 月完成。本署現正進

行有關道路改善工程的前期工作，包括制定工程期間的臨時交通安排及

申請「挖掘准許證」等。  
 
此外，本署將於未來 6 個月內在德士古道及大窩口路進行恒常的道

路維修工程，包括路面維修及相關的排水渠維修工程。  
 
本署的承建商於制定臨時交通安排時，需考慮到對周邊環境及對道

路使用者的影響，本署亦會督促承建商於施工前提交臨時交通安排給有

關部門包括警方及運輸署審批及同意，以減低對市民造成的影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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